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谈话提醒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证监发［2001］6 号 

 

 

 

各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专员办事处： 

 

为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我会制定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谈话提醒制

度实施办法》，现予发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一月十日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谈话提醒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证券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的

监管，规范证券公司运作，防范经营风险，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批准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办法所称高管人员，是指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公

司财务总监、总稽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证券服务部负责人比照高

管人员办理。 

 

第三条  中国证监会负责谈话提醒工作的总体部署并根据需要进行谈话提

醒工作，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的谈话提醒工作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部

署和需要进行谈话提醒工作。 

 

第四条  公司或其高管人员在业务经营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约请公司高管人员进行谈话提醒： 

（一）公司或个人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二）公司或个人涉嫌违反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等公司组织管理上出现重大隐患或

漏洞； 

（四）业务经营或财务管理上临近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风险监控指标预警值或

综合风险评价得分低于一定分值，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风险； 

（五）公司或个人有违反社会公德或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行为，造成不良影

响； 

（六）中国证监会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而认为确有必要时。 

 

第五条  谈话提醒工作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为有必要约请公司高管人员谈话提醒时，

应说明理由并经中国证监会主管业务部门或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后方可进行。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安排谈话提醒时事先应充分准备，拟定详细的谈话提纲，

包括涉嫌违规事实、违反法规条款、处理建议等。 

（二）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根据需要决定谈话时间、地点并提前以书面

形式通知谈话对象。谈话对象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应事先报告，经同意后

委托相应人员代理。谈话对象无故拒绝、推托，不如实陈述或故意隐瞒的，中国

证监会将记录于该公司和高管人员的档案中，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谈话对象谈话时，有主谈人员和记录人员，

使用专门的谈话记录纸。谈话结束时应要求谈话对象复核、签字。 

 

第六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谈话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认真履行职责。未经许可，谈话人员及谈话对象不得透露与谈话结果有关的

任何信息。 



 

第七条  谈话提醒后，证券公司及高管人员应认真总结、及时整改。中国证

监会将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整改结果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谈话记录和整改结果将作为公司及高管人员的考核材料，归档保

存，并作为今后审核公司各项业务资格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重要参考。 

 

第九条  在执行谈话制度中发现公司或高管人员确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中

国证监会将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条  尚未分业的信托投资公司、具有特别主承销商资格的资产管理公

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